附件1
《玛曲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听证会代表产生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玛曲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听证会代表办法产生如下:
一、听证代表人数定为11名，其中持证零售户代表3名，无证户代表1名，消费者代表2名，玛曲县人大法工委、司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玛曲县公安局、残联代表各1名。听证旁听人名额为2人，在申请作为听证代表而未被选取的人员中确定。报名人数较多时，我局将根据报名者的先后顺序确定听证参加人。
二、听证会卷烟零售户代表、社会公众及消费者代表报名人员超过11人时，玛曲县烟草专卖局于2025年12月17日按照申请登记的时间顺序产生。
[bookmark: _GoBack]三、为充分体现组成代表的广泛性和公平、公开原则，卷烟零售户代表要兼顾甘南州烟草专卖局授权玛曲县烟草专卖局管辖的不同区域和城镇及农村零售户，社会公众和消费者代表也要兼顾不同层面。

玛曲县烟草专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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